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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

6

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及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按照昌吉州
党委、自治州人民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科学扑救、安全第一”理念，有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事件
，规范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1.2 工作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一领导、协同联动，分级负责、

属地为主，科学扑救、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实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立即按照任务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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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

火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森林草原火灾应

急预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自治区

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昌吉州回族自治州突发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等。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行政

区域内森林草原火灾和毗邻地区发生造成重大影响森林草原火

灾的应对工作。

1.5 灾害分级

按照受害森林草原面积、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森林草

原火灾分为一般森林草原火灾、较大森林草原火灾、重大森林草

原火灾和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四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执行。

2 主要任务

2.1组织灭火行动

科学运用各种手段扑打明火、开挖（设置）防火隔离带、清

理火线、看守火场，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2 解救疏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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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解救、转移、疏散受威胁群众并及时妥善安置和开展必

要的医疗救治。
2.3 保护重要目标

保护民生和重要军事目标并确保重大危险源安全。
2.4 转移重要物资

组织抢救、运送、转移重要物资。
2.5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火灾发生地区及周边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工作，严密防

范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加强重点目标守卫和治安巡逻，维护火灾

发生地区及周边社会秩序稳定。

3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3.1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在州党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全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总 指 挥：州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

副总指挥：昌吉军分区负责同志

州应急管理局负责同志

州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负责人

成员单位：州党委宣传部，州发改委、外事办公室、工信局、

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

文广旅局、卫健委、应急管理局、商务局、住建局、气象局、红

十字会、通管办、昌吉军分区、武警昌吉支队、消防救援支队、

国网昌吉供电公司等有关部门（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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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有关部门（单位）。（成员单位职责见附件 3）

州森林草原指挥部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全州森

林草原火灾应急救援工作；研究、决策事故应急救援重大事项；

决定预警及应急响应级别，下达启动应急响应的命令；指导各相

关单位实施应急措施；负责制定较大以上火灾应急处置方案；协

助自治区做好重大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的应急工作。指导受灾县

市做好灾后处置和回复生产等工作。

3.2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州应急管理局，由

州应急管理局、林业和草原局、公安局共同派员组成，承担指挥

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州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

任由州应急管理局、林业和草原局分管领导担任。必要时，州林

业和草原局可以按程序提请以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名义部

署相关防火工作。

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提出需要由指挥

部研究解决的问题及相关建议；负责指挥部会议筹备、组织和会

务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3 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按照“上下基本对应”的要求，设立森林

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辖区）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10

3.4 扑救指挥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由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负

责指挥。一般、较大森林草原火灾，由当地县（市）、州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机构负责指挥；同时发生 3 起以上或同一火场跨两

个行政区域的森林草原火灾，由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火机构指挥；

跨县（市）界且预判为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由昌吉州或指定县（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指挥；跨州界森林草原火灾，由自治区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或指定地州（兵团）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机构指挥。

3.5 现场指挥部

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根据需要，在森林草原火灾现

场成立火场前线指挥部，规范现场指挥机制，由地方行政首长担

任总指挥，合理配置工作组，重视发挥专家作用；有国家森林消

防队伍参与灭火的，最高指挥员进入火场前线指挥部，参与决策

和现场组织指挥，发挥专业作用；根据任务变化和救援力量规模，

相应提高指挥等级。参加前方扑火的单位和个人要服从前线指挥

部的统一指挥。

各级专业、半专业防灭火队伍、森林消防队伍、消防救援队

伍执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任务，接受火灾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的指挥；执行跨县（市）界森林草原

火灾扑救任务，由火场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或者根据昌吉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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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明确的指挥关系执行。

解放军、武警部队遂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对应接受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统一调派，部队行动按照军队指挥关系和

指挥权限组织实施。

3.6 专家组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

位建立本级专家组，对森林草原火灾预防、科学灭火组织指挥、

力量调动使用、灭火措施、火灾调查评估规划等提出咨询意见。

4 处置力量

4.1 力量编成

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以各县(市)林业和草原局、天山东部

国有林管理局，昌吉州各县(市)分局靠前驻防的森林消防救

援队伍及受过专业培训的扑火力量为主，消防救援、矿山救

护大队、解放军、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等扑火力量为辅，

地方森林草原半专业扑火队伍、社会救援力量为补充，必要

时可动员当地林牧区职工、机关干部及当地群众等力量协助

扑救工作。

4.2 力量调动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应对需要，应首先调动属地扑火力量，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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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力量作为增援力量。

跨县（市）调动防扑火队伍增援扑火时，由州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统筹协调，调出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组织

实施，调入县（市）负责对接及相关保障。

跨县（市）调动昌吉州消防救援队伍增援扑火时，由火灾发

生地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向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办公室提出申请，按有关规定和权限逐级报批。

需要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民兵参与扑火时，按国家

和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需要兵团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参与补救时，由州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部向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出申请。

5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5.1风险防控

（1）建立健全森林草原火灾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森林草原火灾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依法对

风险点、危险源进行辨识和评估，建立清单与台账，加强检查监

控，针对风险隐患采取安全防控措施，建立信息共享与公开机制。

职能部门定期综合评估和分析潜在风险，研判森林草原火险形势，

提出防范措施建议，报本级党委、人民政府。

（2）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建立完善

网格化风险防控体系。有关部门要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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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对重大风险点和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

和应急预案，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

（3）强化基础设施风险防控。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

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预防和处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应对森林草原

火灾所必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关键基础设施设计应当

科学选址、优化布局，进行风险辨识与评估，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4）加强风险防控监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

强本行业和本行政区内的安全监督检查，推进风险管理职责落实

到位。

5.2风险监测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完善森林草原火灾监测

制度，整合监测信息资源，完善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根据

森林草原火灾的特点，建立健全森林草原火灾监测体系，明确监

测项目，优化监测布局，消除监测盲区，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

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森林草原火灾进行监测。

5.3 风险预警

5.3.1 预警分级

根据森林草原火险指标、火行为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将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

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具体分级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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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预警发布

由州应急管理局组织，州林业和草原局、公安局、气象局加

强会商，联合制作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并通过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信公众号以及应急广播等方

式向涉险区域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发布。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办公室适时向县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发送预警信息，提

出工作要求。

5.3.3 预警响应

蓝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和森林草原火险预警变化，及时核查林草监测

热点信息反馈，适时发布预警信号；森林草原应急队伍按计划实

施靠前驻防，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力量加强巡护力度，开展防火

宣传，加大火源管控，进入应急状态。

黄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和森林草原火险预警变化，及时核查林草监测

热点信息反馈，适时发布预警信号，加强巡护力度，开展防火宣

传，加大火源管控，落实防灭火装备、物资、经费等各项准备；

森林草原应急队伍视情靠前驻防，当地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按

照相关预案加强灭火演练，进入待命状态。

橙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地面瞭望、视频监控、航空巡护和卫星监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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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强野外火源管控，对高火险区域开展防火专项治理检查；

做好物资装备的靠前配备和森林草原应急队伍的靠前驻防，以及

处置和扑救火灾的相关准备工作，各类森林草原应急队伍加强灭

火演练，进入备战状态。

红色预警信息发布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扩大森林草原防灭火地面巡护、航空巡护、卫星监测、瞭望监测

时间和范围；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适时派出指导组，对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蹲点指导检查，加大预警信息播报频度；做

好物资调拨和防灭火经费的支援准备；各类森林草原应急队伍集

结待命；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相关职责做好

预案启动工作，进入临战状态。

5.4信息报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森林草原火灾，应当依照有关

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林业和草原部门和森林消防

队伍报告，或拨打火警报警电话 12119，说明火场位置、态势、

危险程度等情况。接到森林草原火灾报告的应急管理、林业和草

原、消防部门应当相互通报，并由本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报告本级党委、人民政府和上级部门。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准确、规范报告森林草原火灾信息，及时

通报受威胁地区有关单位和相邻行政区域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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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下列重要火灾之一时，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立即向州党委、人民政府和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报告：

（1）较大、重大、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

（2）造成 1 人以上死亡或者 3 人以上重伤的森林草原火灾；

（3）严重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森林草原火灾；

（4）火场距国界或实际控制线 5 公里以内，并对我国或邻

国森林草原资源构成威胁的森林草原火灾；

（5）发生在地（州、市）交界地区危险性大的森林草原火

灾；

（6）军事管制区的森林草原火灾；

（7）发生在敏感时期、重要时段以及 12 小时未能扑灭明火

且危险性较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8）国有天然林区、各类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以及森

林草原旅游景区的森林草原火灾；

（9）需要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支援扑救的森林草

原火灾；

（10）在同一时间内同一地区发生多起并失去控制的森林草

原火灾；

（11）其他需要报告的森林草原火灾。

昌吉州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火灾信息报告模板详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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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响应

6.1 分级响应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初判级别、应急处置能力和预期影响后果，

综合研判确定本级响应级别。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调整本

级扑火组织指挥机构和力量。火情发生后，按任务分工进行早期

处置。预判可能发生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由县（市）级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机构为主组织处置；预判可能发生较大森林草原火灾

由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为主组织处置；预判可能发生重大、

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由自治区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为

主组织处置；必要时，应及时提高响应级别。

6.2 响应措施

火灾发生后，要先研判气象、地形、环境等情况及是否威胁

人员密集居住地和重要危险设施，严密组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科学组织施救。

6.2.1 扑救火灾

立即就地就近组织地方专业和半专业防灭火队伍、森林消防

队伍、消防救援队伍等力量参与扑救，力争将火灾扑灭在初起阶

段。必要时，组织协调当地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民兵和

社会救援力量等参与扑救。

各扑火力量在火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下，明确任务

分工，落实扑救责任，科学组织扑救，在确保扑火人员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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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迅速有序开展扑救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现场指挥

员要认真分析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和火场态势，在扑火队伍行进、

宿营地选择和扑火作业时，时刻注意观察天气和火势变化，提前

预设紧急避险措施，确保各类扑火人员安全。不得动员残疾人、

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的人员。

6.2.2 转移安置人员

当居民点、农牧点、景区、林区生产经营单位等人员受到森

林草原火灾威胁时，及时采取有效阻火措施，按照紧急疏散方案，

有组织、有秩序地疏散居民和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妥善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确保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

水喝、有衣穿、有必要的医疗救治条件。

6.2.3 救治伤员

组织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在扑救现场待命，如有伤病员迅速

送医院治疗，必要时对重伤员实施异地救治。视情派出卫生应急

队伍赶赴火灾发生地，成立临时医院或者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

6.2.4 保护重要目标

当军事设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设备、油气管道、铁

路线路等重要目标物和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重大危险源受到火

灾威胁时，迅速调集专业队伍，在专业人员指导并确保救援人员

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消除威胁，组织抢救、运送、转移重要物资，

确保目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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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维护社会治安

加强火灾受影响区域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等管理，严厉打击

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传播谣言、堵塞交通等违法犯罪行

为。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等重要场所加强治安巡逻，维护社会

稳定。

6.2.6 发布信息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向社会

发布森林草原火灾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较大森林草

原火灾的信息发布要经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总指挥审核后，

指定专人负责新闻发布工作；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的信息发布由火

灾发生的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统一负责发布。

通过授权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和专

业网站、官方微博发布等。发布内容包括起火原因、起火时间、

火灾地点、过火面积、损失情况、扑救过程和火案查处、责任追

究情况等。

6.2.7 火场清理看守

森林草原火灾明火扑灭后，继续组织扑火人员做好防止复燃

和余火清理工作，划分责任区域，并留足人员看守火场。经检查

验收，达到无火、无烟、无气后，扑火人员方可撤离。火场看守

工作由火灾发生地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林草区经营单位负责。

原则上，参与扑救的森林消防队伍、消防救援队伍和跨区域支援

力量不担负后续清理和看守火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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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应急结束

在森林草原火灾全部扑灭、火场清理验收合格、次生灾害后

果基本消除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6.2.9 善后处置

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抚慰遇难者家属。对因扑救森林

草原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

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褒扬。

6.3 昌吉州层面应对工作

各级林业和草原部门负责森林草原火情的早期处置。森林草

原火情发生后，基层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部门、村级组织及相

关单位要立即采取措施，做到打早、打小、打了。当地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根据火灾发展态势，适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立

即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火场。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根据火灾严重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

当地扑救情况，州级层面应对工作设定Ⅳ级、Ⅲ级、Ⅱ级、Ⅰ级

四个响应等级，并通知相关部门、单位、县（市）根据响应等级

落实相应措施。

6.3.1 Ⅳ级响应

6.3.1.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1 公顷的森林火灾或者过火面积超过 100

公顷的草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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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 1 人以上死亡或 1 人以上 3 人以下重伤，且 12 小时

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草原火灾；

(3)舆情高度关注，州党委、人民政府要求核查的森林草原

火灾；

(4)发生在敏感时段或敏感地区(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原始林区、城镇和重要设施周边)，且

24 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的森林草原

火灾；

(5)发生距国界或者实际控制线 5 公里以内且对我国森林草

原资源构成一定威胁的境外森林火灾；

(6)发生距国界或者实际控制线5公里以外10公里以内且对

我国森林草原资源构成一定威胁的境外草原火灾；

(7)同时发生 3 起以上危险性较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报总指挥同意后以指挥部

名义启动Ⅳ级响应。

6.3.1.2 响应措施

(1)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状态，加

强卫星监测、热点反馈和航空巡护，及时调度火情信息；

(2)加强对火灾扑救工作的指导，根据需要协调相邻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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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森林草原扑火队伍、消防救援队伍进行支援；

(3)根据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的请求，向自治

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出申请，协调应急航空救援飞机参加

火灾扑救；

(4)根据火情及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申请，由

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协调相关物质储备库做好火灾救援物

质的调用准备工作；

(5)组织采取阻断、隔离森林草原火灾蔓延的措施；

(6)视情发布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

6.3.2 III 级响应

6.3.2.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30 公顷的森林火灾或者过火面积超过

500 公顷的草原火灾；

（2）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3 人以上 6 人以下重伤的森林

草原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24 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

森林草原火灾；

（4）境外森林火灾蔓延至我国境内；

（5）发生距国界或者实际控制线 5 公里以内或者蔓延至我

国境内的境外草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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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报总指挥同意后以指挥部

名义启动 III 级响应。

6.3.2.2 响应措施

在Ⅳ级响应的基础上，加强以下应对措施：

(1)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及时调度了解森林

草原火灾最新情况，并报请副总指挥和总指挥组织州应急管理局、

州林草局、州消防救援支队、州气象局等有关成员单位开展火情

会商，研究火灾扑救措施，同时派出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

导火灾扑救工作；

(2)根据需要调动相关地方专业防灭火队伍、森林消防队伍

实施跨县（市）增援；

(3)根据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的请求，向自治

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出申请，协调应急航空救援飞机参加

火灾扑救；

(4)自治州气象局提供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服务，属地气象

部门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准备；

(5)指导做好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6)视情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自治州媒体做好报

道。

6.3.3 Ⅱ级响应

6.3.3.1 启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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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火面积超过 60 公顷以上的森林火灾或者过火面积超

过 1000 公顷的草原火灾；

(2)造成3人以上5人以下死亡或者6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

的森林草原火灾；

(3)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48 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的森林草原火灾；

(4)境外森林草原火灾蔓延至我国境内，48 小时未得到有效

控制。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报总指挥同意后以指挥部

名义启动Ⅱ级响应。

6.3.3.2 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加强以下应急措施:

(1)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组织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林业和草原局、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卫生健康委、气

象局、昌吉军分区等有关成员单位召开会议联合会商，分析火险

形势，分析火险形势，研究扑救措施及保障工作；会同有关部门

和专家组成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2)根据需要或者县（市）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的请

求，调派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支援扑救，向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提出申请，协调应急救援航空飞机参加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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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火场气象条件，自治州气象局指导、督促属地气象

部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4)协调昌吉军分区参谋部、武警昌吉支队调派力量参加火

灾扑救；

(5)根据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的请求，协调做

好扑火物资调拨运输、卫生应急队伍增援等工作；

(6)加强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7)根据需要协调做好扑火物资调拨运输、卫生应急队伍增

援等工作；

(8)视情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自治区媒体做好报

道。

6.3.4 Ⅰ级响应

6.3.4.1 启动条件

（1）过火面积超过 100 公顷的森林火灾或者过火面积超过

3000 公顷的草原火灾；

（2）造成 5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重伤的森

林草原火灾；

（3）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响,有关行业遭受重创,

经济损失特别巨大;

（4）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县(市)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已举全力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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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要自治区支援扑救的森林草原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启动Ⅰ级响应建议，

由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总指挥决定启动Ⅰ级响应。必要

时，自治州人民政府直接决定启动Ⅰ级响应。

6.3.4.2 响应措施

在Ⅱ级响应的基础上，加强以下应急措施:

在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工作组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领导下，成立火灾扑救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

组、医疗救助组、火灾监测组、通信保障组、交通保障组、军队

工作组、专家支持组、群众生活组、社会治安组、宣传报道组

11 个工作组（详见附件 2），组织实施以下应对措施:

(1)组织火灾发生地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2)协调增调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地方专业森林草原

扑火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等跨区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向自治

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提出申请，协调增调应急救援航空飞机

等扑火装备及灭火机具支援火灾扑救工作；

(3)根据县（市）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或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机构的请求，安排生活救助物资，增派卫生应急队伍加强

伤员救治，协调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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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抢修通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保障应急通信、

电力及救援人员和物资交通运输畅通；

(5)加强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防范次生灾害；

(6)进一步加强气象服务，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7)建立新闻发布和媒体采访服务管理机制，及时、定时组

织新闻发布会，协调指导自治州媒体做好报道，加强舆论引导工

作；

(8)做好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安排部署的相关工作，

确保与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联络畅通，信息共享，

各项组织工作有序衔接，落实到位；

(9)决定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其他重大事项。

6.3.5 启动条件调整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地区、时间敏感程度，受害森林草

原资源损失程度，经济、社会影响程度，启动自治州森林草原火

灾应急响应的标准可酌情调整。

6.3.6 响应终止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由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按启动响应的相应权限终止响应，并通知

相关县（市）。

7 综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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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输送保障

扑火增援力量及携行装备以公路、铁路运输为主。森林草原

专业消防队伍、森林消防队伍的输送由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协调交通运输局下达运输任务并开通应急通道。

7.2 物资保障

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纳入州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加强重点地

区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储备库建设，优化重要物资产能保障和区

域布局，针对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物资供应短缺，建立

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科学调整州储备规模结构，合理确定灭火、

防护、侦通、野外生存和大型机械等常规储备规模，适当增加高

新技术灭火装备、特种装备器材储备。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机构根据本地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需要，建立本级森林草原防灭

火物资储备库，储备所需的扑火机具、装备和物资。

7.3 资金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防灭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切实保障森林草原防灭

火所需支出。扑救火灾所需经费，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分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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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医疗保障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建

立医疗卫生动态数据库，建立并完善专业化的医疗卫生应急队伍，

健全各县（市）、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军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完善医疗卫生应急组织管理、应急指挥、监测预警等系统，储备

必要的药品、医疗器械等应急物资，提高医疗卫生应急保障能力。

突发事件发生后，医疗卫生应急队伍根据需要迅速赶赴现场

开展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等应急工作，必要时，红十字会等社会

卫生力量参与救助工作。

7.5 人员保障

各相关部门（单位）应认真分析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对人员

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和所有危害种类，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和

救援程序，配备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设备。在应急处置过程中，

确保救援人员安全。

各级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要完善紧急疏散管理办法和程

序，明确各级责任人，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公众安全、有序转移或

疏散到应急避护场所或其他安全地带。

7.6 航空消防飞机保障

必要时，由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向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提出申请，增派应急救援航空飞机进行处置。需要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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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及民航飞机支援的，由州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7.7 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通信保障机制，配备与扑火需

求相适应的通信设备和通信指挥车。州通信管理办公室组织各电

信企业，建立火场应急通信系统，确保通讯畅通。

气象、林草部门及时提供天气形势分析数据、卫星林火监测

云图、火场实况图片图像、电子地图及火情调度等信息，为扑火

指挥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8 后期处置

8.1 火灾评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原因、

肇事者及受害森林草原面积和蓄积、人员伤亡、其他经济损失等

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必要时，上一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可发督办函督导落实或者提级开展调查和评估。

8.2 火因火案查处

各级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草原火灾

发生原因及时取证、深入调查，依法查处涉火案件，打击涉火违

法犯罪行为，严惩火灾肇事者。

8.3 约谈整改

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力导致人为火灾多发频发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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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将

约谈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取措

施及时整改。必要时，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按

任务分工直接组织约谈。

8.4 责任追究

为严明工作纪律，切实压实压紧各级各方面责任，对森林草

原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中责任不落实、发现隐患不作为、发生事

故隐瞒不报、处置不得力等失职渎职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

究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经营主体责任、火源管理责任和组

织扑救责任。有关责任追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实施。

8.5 工作总结

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及时总结、分析火灾发生的原

因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

志有重要指示批示的森林草原火灾，区、州领导批示的森林草原

火灾，以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产生严重影响的森林草原火灾，

扑救工作结束后，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向州党委、人民政府、

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报送火灾扑救工作总结。

9 附则

9.1 涉外森林草原火灾

当发生境外火烧入或者境内火烧出的情况时，已签订双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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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按照协定执行；未签订双边协定的由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请示州党委、人民政府，采取相应处置措施进行扑救。

9.2 预案演练

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成员单位制定应急演

练计划并定期组织每年一次演练。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实施后，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预案学习、宣传和培训，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

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结合当地实际编制森林草原

火灾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备案，形成上下衔接、横向协同的预案体系。

9.4 以上、以下、以内、以外的含义

本预案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以下、以外不包括本数。

9.5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州森防指挥部办公室解释。

9.6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与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号对应关系

2.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及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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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昌吉州回族自治州森林火灾应急响应流程图

4.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火场前线指挥

部组成及任务分工

5.昌吉回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6.昌吉回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通讯录

7.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火灾报告模板

附件1

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与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号对应关系

森林草原火险等级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号颜色

一级 低度危险 不易燃烧 不易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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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中度危险 可以燃烧 可以蔓延 蓝色

三级 较高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黄色

四级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容易蔓延 橙色

五级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红色

注：一级森林草原火险仅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报，不发布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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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及重点区域

一、森林火险区划等级

根据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和森林火灾

发生情况，将全州森林防火区域划分为森林火灾高风险区和一般

森林火险区 2 类。森林火灾高风险区包括阜康市、玛纳斯县、奇

台县共 3 个县(市);一般森林火险区包括呼图壁县、吉木萨尔县、

昌吉市、木垒县共 4 个县(市)。

二、草原火险区划等级

按照《全国草原火险区级别划分表》，结合《农业部关于调

整全国森林火险区级别的通知》(农牧发[2015]9 号),将全州草

原防火区城划分为极高火险区、高火险区、中火险区 3 类。极高

火险区包括木垒县:高火险区包括阜康市、玛纳斯县、奇台县 3

个县(市):中火险区包括呼图壁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 3 个县

(市)。

三、森林草原火灾重点区域

（一）卡拉麦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

（二）昌吉州百万亩公益林区及北部荒漠林区；

（三）各县（市）天山北坡前山带等枯草数量逐年增多易引

发森林草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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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玛纳斯县、呼图壁县、阜康市、吉木萨尔县、奇台县

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五）玛纳斯南部山区煤矿、呼图壁县白杨沟煤矿地下煤层

自燃时有发生，可能引发森林草原火灾；

（六）各县市城乡结合处，高压电路短路等易引发防护林火

灾；

（七）奇台县、木垒县边境草原生态得到明显恢复和改善，

相应枯草等可燃物也大幅增加，加大了发生边境森林草原火灾的

可能性。



37

附件3

昌吉州回族自治州森林火灾应急响应流程图

达到Ⅳ级响应条件

达到Ⅲ、Ⅱ、Ⅰ级响应条件或响应升级应条件

否

专家到位

队伍集结、物资准备

备达到

发布火险预警信息

接到森林草原火灾报告信息后

持续关注火情形势州森防办召集林草、气象、公安、消防等有关

单位分析研判， 评估是否达到启动应急响应标准。

信息传报
州森防办主任主持会商研判， 报请州森

防指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派出指导组赶赴现。

场。

州森防指总指挥签发命令；州森防指总指挥

或副总指挥召集有关成员单位对火灾险情趋势

会商研判，评估火险等级提出应急响应等级建

议，派出工作组，视情况提请自治区森防办增派

航空救援。

有关成员单位到位

信息收集与分析

启动应急响应成立现场指挥

开展应急救援

现场处置

专家支撑组

郑桂忠 13699966872

李作义15999090269

后勤保障组

县市（园区）人民政

府（管委会）

综合协调组

州应急管理局

丁志春，1399566699

抢险救援组
州林业局，阿依肯，13909943455

州消防救援支队，程锴 15699233777，

156992337771569923377715699233777

156992337771569923377715699233777

156992337771569923377715699233777

1111112121156112315699233
777112112111569923377
715699233777 程锴

1569923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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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火场前线指挥部组成及

任务分工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根据需要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

下设相应的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任务分工如下：

一、综合协调组

由州应急管理局牵头，外事办（仅涉外火灾时参加）、州发

展改革委、公安局、工信局、交通局、水利局、林草局、气象局、

文旅局、昌吉军分区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密切跟踪汇总森林草原火情

和扑救进展，及时向州党委、人民政府报告，并通报州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综合协调内部日常事务，督办重要工

作。

交通保障组
州交通局牵头，张永军 138996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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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抢险救援组

由州应急管理局牵头，州消防救援支队、公安局、林草局、

矿山救护大队、昌吉军分区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指导灾区制定现场抢险救援方案和组织实施工作；

根据灾情变化，适时提出调整抢险救援力量的建议；协调调度应

急救援队伍和物资参加抢险救援；指导社会救援力量参与抢险救

援；组织协调现场应急处置有关工作。

三、医疗救助组

州卫健委牵头，州红十字会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指导灾区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统筹协

调医疗救护队伍和医疗器械、药品支援灾区；组织指导灾区转运

救治伤员、做好伤亡统计；指导灾区、安置点防范和控制各种传

染病等疫情暴发流行。

四、火灾监测评估组

州林业和草原局牵头，州应急管理局、气象局、天山东部管

理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火灾风险监测，指导次生衍生灾害防范；调

度相关技术力量和设备，监视灾情发展；指导灾害防御和灾害隐

患监测预警；指导开展灾情调查和灾时跟踪评估，为抢险救灾决

策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制定救援救灾方案。

五、通信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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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州通讯管理办公室牵头，州应急管理局、林草局电信昌吉

分公司、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联通昌吉分公司等部门和单

位参加。

主要职责：协调做好指挥机构在灾区时的通信和信息化组网

工作；建立灾害现场指挥机构、应急救援队伍与应急部指挥中心

以及其他指挥机构之间的通信联络；指导修复受损通信设施，恢

复灾区通信。

六、交通保障组

由州交通局牵头，州公安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统筹协调做好应急救援力量赴灾区和撤离时的交

通保障工作；指导灾区道路抢通抢修；协调抢险救灾物资、救援

装备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等交通保障；统筹做好火场区域及周边交

通管控。

七、社会治安组

由州公安部牵头，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

指导协助灾区加强现场管控和治安管理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和道

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做好

火场前线指挥部在灾区时的安全保卫工作。

八、宣传报道组

州党委宣传部牵头，州融媒体中心、州应急管理局、林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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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统筹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指导做好现场发布会和

新闻媒体服务管理，组织舆情监测研判，加强舆情管控。指导做

好科普宣传。

九、专家支持组

由专家组成员组成。

主要职责：组织现场灾情会商研判，提供技术支持；指导现

场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指导地方开展灾情调查和灾损评估；

参与制定抢险救援方案。

十、后勤保障组

由发生地县市人民政府牵头，州发改委、财政局、民政局、

商务局、红字十会等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下拨救灾款物并指

导发放；统筹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指导灾区油、电、气等

重要基础设施抢修；指导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救

助和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工作；组织捐赠、援助接收等工作。

十一、军队工作组

由昌吉军分区牵头，武警昌吉支队、州应急管理局

主要职责：协调组织军队力量参与森林草原火灾现场扑救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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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昌吉回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是州森林草原防灭

火组织领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各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任务顺利完

成。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是：

州应急管理局：负责综合指导各县（市）和相关部门的森林

草原火灾防控工作，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及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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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导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工作；承担森林草原火

灾信息的收集、分析、评估、审核和上传下达等工作；会同有关

部门组织开展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

织进行评估和修订；完成自治区森防指、应急管理厅和昌吉州党

委、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承担自治州森防指的日常工作。

州林业和草原局：履行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具

体负责森林草原火灾预防相关工作，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

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等，同时负责森林草原

火情的早期处理相关工作，负责协调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和经营

主体单位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及火灾早期扑救的各项工作；根

据林火卫星热点监测信息，对全州的热点进行核查，确为火情的

向自治州森防指办公室报告；会同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进行会

商研判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协助现场指挥部做好扑救相关工作；

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消防应急队伍标准化建设；完成自治州森防指

交办的各项应急事务。

昌吉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织指挥消防救援队伍配合参与森

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

昌吉军分区：负责指挥、调度昌吉驻军部队、民兵、预备役

部队参与森林草原扑火救灾工作。必要时，协调调派陆航直升飞

机增援处置森林草原火灾。

武警昌吉支队:负责组织武警兵力参与灭火扑救和抢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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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财产应急救援工作。

州矿山救护大队：负责组织矿山救护队伍配合参与森林草原

火灾扑救工作。

州党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森林草原防灭

火宣传教育；配合发布森林草原灾情动态和救灾信息；加强舆情

管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科学适度的发布灾害应

急处置信息；管理、协调森林草原灾害现场媒体采访报道活动。

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政策资

金扶持方向，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中央、自治区预算内资金支

持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州无线电管理局：负责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应急通信频率列

入重点保护频率，确保不受干扰；负责落实免收森林草原防灭火

抢险救灾专用无线电台频率占用费等政策。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森林草原火灾有关抢险救援工

业产品的应急保障。

州公安局：研究部署全州公安机关森林和草原防灭火工作，

指导公安机关开展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等

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

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森林公安任务分工“一条不增、一条

不减”，原职能保持不变，业务上接受林草部门指导。

州民政局：推进殡葬礼俗改革，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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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祭扫，配合做好减少因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草原火灾风

险工作。

州财政局：按程序拨付有关森林草原防灭火国家、自治区预

算和中央、自治区补助地方专款，并监督使用；负责统筹安排解

决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经费中应由自治州财政安排的经费，并及

时拨付到位。

州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各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

协调运力，为扑火救援人员和物资快速运输提供支持保障；指导

各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辖区管养公路通行保障；协调

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抢险救灾任务车辆使用绿色通道快速通行

的工作。

州水利局：负责为森林草原火灾地面扑救提供准确的水源信

息和必要的取水保障。

州农业农村局：配合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工作。

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协调、指导各县（市）

旅游部门做好森林草原类旅游景区、景点的火灾防控工作，加强

对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的防火宣传教育，督促旅游经营企业加强

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培训、配备扑火设备、制定应急预案。

州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协助、指导各县（市）卫生部门做

好灾区医疗救护、伤病员转送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必要时，

组织医护人员赶赴灭火一线实施救治。

州外事办公室：根据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指示，负责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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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入境、烧出境森林草原火灾防范的外事协调工作；协助做好森

林草原火灾救助对外交流与协作中的联络、协调工作，协助做好

救灾外援物资的联络、接收工作。

州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州森林草原重点时段的气象监测产品，

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并提供火场气象服务，根据天气

条件适时组织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与森林

草原防灭火部门联合发布高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提供卫星图

像数据，参与利用遥感手段进行森林草原火灾监测及损失评估。

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依法履行监督、检查和管理国

有林区域防灭火工作，落实联防联动机制，负责制定本单位森林

草原灭火处置预案；落实监督和检查本单位森林防灭火制度及各

项措施；定期组织和督导进行火灾隐患排查；协助组织开展森林

草原操起火情处置应急预案演练；指导各分局积极与县（市）（园

区）、驻林区经营生产单位及旅游景区等部门对接，督导落实联

防联动机制和各项防灭火工作；协调解决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做好应急分队和半专业化队伍的建设；早期火灾火

情信息归口报送工作；做好护林巡护和宣传工作。

昌吉广播电视台：负责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宣传报道工作，配

合有关部门发布经自治州森防指审定的森林草原火灾信息和扑

火救援情况。

州通信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各电信企业为扑火救灾

提供应急通信保障；负责组织和协调基础运营企业开展基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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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的森林草原火灾报警电话、森林草原防灭火远程视频监

控、预警监测无线通信网络的维护、抢修，确保通信畅通、可靠

和安全；负责组织各基础电信企业发布森林草原防灭火公益短信、

火险预警短信。

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中国移动昌吉分公司、中国联通昌吉

分公司：负责发送森林草原防灭火公益短信，火险预警短信。

各成员单位除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应根据自治州森防指的要求，

承担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工作。

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指导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相关部门与昌吉州共同做好六师五家渠市管辖区域

结合部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

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协调、指导兵

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所管辖区域的森林草原经营主题单位与昌吉

州共同做好六师五家渠市管辖区域结合部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

作。

各成员单位除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应根据自治州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部的要求，承担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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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昌吉回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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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总指挥：吴良，州人民

政府副州长，13609906633；副总指挥：尹子民，昌吉军分区副

参谋长，13364903999、甘寿春，州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

19190118777、王晓强，州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18999552212 、

加那提，州林业和草原局局长，13999344957、丁志春，州应急

管理局局长，19999566699、米世锐，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

局副局长，13319868676。

昌吉回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重点成员单位通讯录

序

号
单位

主要负责

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序

号
单位

主要负责

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1
州党委

宣传部

王建忠

常务副部长

15899086866
13

州消防救

援支队

金玉祥

支队长

18999278288

2

州发改

委

赵江涛

主任

18999886866

14

武警昌吉

支队

郭 杰

支队长

18699903101

3

州工业

和信息

化局

王焕盛

局长

18009948277

15

州融媒体

中心

沈忠权

主任

13689957611

4

州 公 安

局 副 局

长

周明

副局长

1390994966

16

州应急管

理局

周建成

党委委员

二级调研员

13309946507

5
州财政

局

李 忠

局长

13899681366
17

州林业和

草原局

阿迪里江

二级调研员

1899755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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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州交通

运输局

张永军

局长

13899671199

18

新疆天山

东部国有

林管理局

拜山·热合

曼森保处处

长

18160523322

7

州水利

局

李 桥

局长

13309948629

19

州矿山救

护大队

年建佳

大队长

18009946079

8
州农业

农村局

王星雷

局长

13565625588
20

州通信管

理办公室

蒋 涛

主任

15309945885

9

州文广

局

局长 13709940070

21

中国电信

昌吉分公

司

丁智国 、党

委书记、总经

理

19996789888

1

0

州卫健

委

温靖玄

主任

18999552350

22

中国移动

昌吉州分

公司

龚永鑫

党委书记、总

经理

13999285172

1

1

州外事

办

主任

23

中国联通

昌吉分公

司

东 辉

党委书记、总

经理

15688358000

1

2

州气象

局

寇伟清

党组书记、

局长

13279008000

区、州、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1 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许斌 处长 15899225666

2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丁志春 局长 1999956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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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垒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阿斯哈提 局长 13899628962

4 奇台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赵连城 局长 15999365075

5 吉木萨尔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刘 钢 局长 15199668896

6 阜康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贺胜利 局长 15292589258

7 昌吉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王 锐 局长 18509944466

8 呼图壁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胡金宝 局长 18690149685

9 玛纳斯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周江湖 局长 15909940689

昌吉州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灭火专家组通讯录

昌吉州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防专业救援队伍通讯录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专业特长

1 郑桂忠 13699966872 扑火

2 李作义 15999090269 扑火

3 阿迪里江 18997552366 救援

4 周彬 13609946138 救援

5 对山·开勒得 15199006340 救援

序

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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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垒县林草局应急分队 杨东东 队长 13579614260

2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木垒分局应急分队 李权 队长 18196138696

3 奇台县林草原局消防应急分队 俞兆兵 队长 13909945007

4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奇台分局应急分队 李生福 队长 13565644446

5 吉木萨尔县林草局应急分队 高健 队长 18809948883

6 天东局吉木萨尔分局应急分队 陈龙 队长 13009604449

7 阜康市林草局应急分队 赵建壁 队长 13999561493

8 天池管理委员会森林草原应急分队 李建军 队长 13909946119

9 昌吉市森草局应急分队 赵文朝 队长 13999549366

10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南分局应急分队 也里卡提·热西提 队长 13689939928

11 呼图壁县林草局应急分队 王丹 队长 13565633701

12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呼图壁分局应急分队 吉恩斯·黑孜别克 队长 18139040052

13 玛纳斯县林草局应急分队 王浩 队长 19999563888

14 玛纳斯县国家湿地管理局应急分队 郑磊 队长 18099352007

15 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分局应急分队 王伟 队长 1356560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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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昌吉回族自治州森林草原火灾报告模板

森林草原火灾报告

2021 第 xx 期

××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办公室 xx年xx月xx日xx时

××县（市）森林（草原）火灾情况报告（XX）

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一、火灾情况

（一）（起火时间、地点）

×年×月×日××时，×县（市）森防指办公室接到报告:

×县（市）×乡×村×山×月×日××时××分发生（发现）森

林（草原）火灾（经纬度）。

（二）（火情态势、周边情况、伤亡、林相、面积、火因等）

目前火场火势平稳（较弱、中等、较强、剧烈），东（南、

西、北）线有×条连续（断续）火线，长×米（公里），向东（南、

红头宋体初号加粗

黑体小三楷体小三加粗

大标题黑体小二

小标题仿宋国标三号加粗

正文仿宋国标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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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方向发展，蔓延速度较快（慢），目前已经（没有）得

到控制。火场周边有（无）重要设施及民居，已紧急采取 xx（疏

散、开设隔离带）等措施处理。火灾共造成 x 人受伤（死亡），

过火面积约×公顷，起火原因为××，林相为××。

（三）（火场天气）

火场天气晴（多云、少云、阴），风力×级，风向×，温度

×℃-×℃，降雨量。

二、扑救情况（扑火力量部署、指挥员、扑救方式）

截止×日××时共投入××人（其中森林消防队×人、专业

防扑火队×人、解放军×人、武警部队×人、群众×人），从×

紧急调派增援的兵力×人（其中森林消防队×人、专业防扑火队

×人、解放军×人、武警部队×人、群众×人），预计×日××

时到达火场。火场东（南、西、北）线有兵力×人（其中森林消

防队×人、专业防扑火队×人、解放军×人、武警部队×人、群

众×人），目前正在采取（阻隔、清理）的方式进行扑打（余火）。

火场现有飞机×架（其中直升飞机×架），×架飞机进行化学（机

降、吊桶）灭火，×架侦察（运输、检修）任务。

火场前线指挥部设在×县×镇，×局（县）局长（县长）×

××为前线总指挥，电话为×××××××××。

三、扑火前指工作情况（批示、扑救方案、地（州、市）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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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领导对火灾扑救高度重视，批示“×××××”，

前指拟定了××的扑救方案。

××县（市）领导×××在防灭火指挥中心坐镇指挥。××

×为组长的工作组已经于×日××时前往火场协调扑救工作。

四、其他情况（火案查处、支援等）

现已查明火因为吸烟（烧荒、高压线、上坟烧纸、计划烧除…）

引起，肇事者（×××，男，×岁，为×县×镇×村村民）已经

被控制。

需要自治州支援……。

有新情况再续报。（本次火灾最后一次报告）

注： 1.标红部分为森林火灾必报信息

2.标蓝部分如已确认在报告中体现，如未确认可延迟上报

3.标绿部分为初报（续报一……）



56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1.2 工作原则
	1.3  编制依据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行政区域内森林草原火灾和毗邻地区发生造成重大影响森林
	1.5  灾害分级

	2  主要任务
	3.2  昌吉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3  县（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3.4  扑救指挥
	3.5  现场指挥部
	3.6  专家组

	4  处置力量
	4.1 力量编成
	4.2 力量调动

	5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5.3 风险预警
	5.3.1 预警分级
	5.3.2 预警发布
	5.3.3 预警响应

	5.4信息报告

	6　应急响应
	6.1　分级响应
	6.2  响应措施
	6.2.1  扑救火灾
	6.2.2  转移安置人员
	6.2.3  救治伤员
	6.2.4  保护重要目标
	6.2.5  维护社会治安
	6.2.6  发布信息
	6.2.7  火场清理看守
	6.2.8  应急结束
	6.2.9  善后处置

	6.3　 昌吉州层面应对工作
	6.3.1  Ⅳ级响应
	6.3.2  III级响应
	6.3.3  Ⅱ级响应
	6.3.4  Ⅰ级响应
	6.3.5  启动条件调整
	6.3.6  响应终止

	7.1  输送保障
	7.2  物资保障
	7.3  资金保障
	7.4  医疗保障
	7.5  人员保障
	7.6  航空消防飞机保障
	7.7  通信与信息保障
	8　 后期处置
	8.1  火灾评估
	8.2  火因火案查处
	8.3  约谈整改
	8.4  责任追究
	8.5  工作总结

	9.1  涉外森林草原火灾
	9.2  预案演练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9.4  以上、以下、以内、以外的含义
	9.5  预案解释
	9.6  预案实施时间


